
 

 东环办函〔2022〕14 号 

 

关于印发《东莞市环境管理示范企业 

命名工作方案》（试行）的通知 

 

各生态环境分局、直属各单位、市局各科（室）： 

为进一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营造我市

“守法排放、绿色发展、争当模范”的新风尚。现印发《东莞

市环境管理示范企业命名工作方案（试行）》，请认真贯彻执

行。 

 

 

东莞市生态环境局办公室 

2022 年 4 月 8 日 

 

（联系人：韩嘉怡，联系电话：23393915） 

 

 

 

 

 

 

东莞市生态环境局办公室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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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莞市环境管理示范企业命名工作方案 
（试行） 

  

为推进命名一批东莞环境管理示范企业，坚持示范引领、以

点带面重点推动塑料制品业、制鞋行业、家具制造行业、机动车

维修行业等企业成为全市环境管理示范企业，引领增强全市企业

责任主体意识、社会责任意识、环保自律意识和绿色发展意识，

有力，提升全市企业环境治理能力和环保管理水平，特制订本方

案。 

一、工作目标 

坚持示范引领为抓手，创新开展“东莞市环境管理示范企业”

评选活动，2022 年推动 12 个试点行业企业评选环境管理示范企

业，发挥其在减污降排、绿色制造、环保规范化管理、积极履行

社会责任等方面的示范引领作用。通过每两年评选出一批“东莞

市环境管理示范企业”，推广示范标准，建立“定行业定标准—

选树示范企业—同行业企业考察学习示范企业—宣传推广普及

示范企业标准—不达标企业通过提升达到标准—达标企业进入

示范企业清单，不达标企业严加监管”的新管理模式，通过持续

有力推动，在 5 年内实现企业环境管理水平、环保守法能力大幅

度提升。 

二、加强组织 

    为保证环境管理示范企业评审工作顺利开展，成立评审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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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组，由市生态环境局相关分管领导任组长、副组长，重点行业

综合整治办公室、宣教中心、大气环境科、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科、

固体废物管理中心、水生态环境科、执法一科、执法监督科、政

策法规科、监测与辐射管理科、市环保产业促进中心、市环保产

业协会相关负责人任成员，并聘请行业专家共同参与。 

三、评选范围 

纳入 2022 年评选范围的共 12 个试点行业，具体为：塑料制

品业、制鞋行业、家具制造行业、表面涂装行业、电子元件制造

业和包装印刷业等行业企业（参与我市涉 VOCs 分级评价）、机

动车维修行业（一类）、铝灰渣产生企业（年产生量超过 1 吨）、

危险废物产生企业（年产生量 100 吨以上）、危险废物经营单位、

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以及含金属表面处理工序的涉水企业（基地

外）；2024 年逐步推广至其他行业。 

四、评选标准 

根据企业产生污染物的主要类别将环境管理示范企业分别

划分为“东莞市环境管理示范企业（大气专项）”、“东莞市环

境管理示范企业（水专项）”、“东莞市环境管理示范企业（固

废专项）”以及“东莞市环境管理示范企业（综合项）”。符合

参选标准的企业依照行业类型参加专项或综合项（其中一项）的

评选。 

评选初期，在 12 个行业中选树第一批示范企业（标杆企业，

经评审小组审核目前已达到评选标准），加强同行业企业借鉴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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习。第二批环境管理示范企业通过整治提升后，以积分评选制评

出。 

（一）申报环境管理示范的企业评选须满足以下基本条件： 

1.环保信用评价等级为蓝色及以上（未纳入环保信用评价名

单的企业不受此项限制）； 

2.三年内（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至今）无环境违法记录1； 

3.三年内未发生突发环境事件； 

4.法定代表人（主要负责人）主动作出环保信用承诺（模板

详见附件 1）。 

（二）大气专项评选标准 

参与此项评选的企业为塑料制品业、制鞋行业、家具制造行

业、表面涂装行业（含机动车维修行业共享钣喷中心）、电子元

件制造业和包装印刷业等行业企业（参与我市涉 VOCs 分级评

价），评选标准包括源头控制、工艺过程及无组织排放管控、企

业末端治理与企业排放、监测监控水平以及日常管理水平等方

面，具体标准详见附件 2。（牵头部门：重点行业综合整治办公

室、大气环境科；配合部门：宣教中心、市环保产业促进中心、

市环保产业协会及各生态环境分局） 

（三）水专项评选标准 

    参与此项评选的企业为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，评选标准包括

安全生产，日常水质检测，台账、水质、污泥、化验室、生产运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涉嫌刑事犯罪被移送公安部门的企业，原则上不参与评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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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的管理及设备与仪表运行检查等方面，具体标准详见附件 3。

（牵头部门：重点行业综合整治办公室、水生态环境科、市环保

产业促进中心；配合部门：宣教中心、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科、市

环保产业协会及各生态环境分局） 

（四）固废专项评选标准 

参与此项评选的企业为机动车维修企业（一类）、危险废物

年产生量 100 吨以上企业、危险废物经营单位和铝灰渣年产生量

超过 1 吨的企业，评选标准包括固体废物源头分类管理，固体废

物申报、转移等台账管理制度，贮存设施等方面，具体标准详见

附件 4。（牵头部门：重点行业综合整治办公室、固体废物与化

学品科、固体废物管理中心；配合部门：宣教中心、市环保产业

协会及各生态环境分局） 

（五）综合项评选标准 

参与此项评选的企业为涉电镀（包括配套电镀和线路板）、

电氧化、化学镀、酸洗、磷洗、蚀刻（含线路板蚀刻）、钝化和

电泳等金属表面处理涉水企业（基地外），评选标准包括环境风

险应急能力，信息化管理，车间的日常管理，先进生产工序的选

择，废水、废气、固体废物、土壤及地下水的污染防治要求，环

境保护管理能力等方面，具体标准详见附件 5。（牵头部门：重

点行业综合整治办公室；配合部门：宣教中心、总工室、市环保

产业协会及各生态环境分局） 

五、评选流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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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动员宣传（2022 年 4 月）。市生态环境局印发工作

方案，通过官网及相关媒体渠道发布评选工作通知，制作宣传视

频，各生态环境分局积极配合宣传工作，动员企业对照本方案要

求报名参与评选活动。 

（二）选树标杆企业（2022 年 4-5 月）。各生态环境分局根

据每个行业（水专项和固废专项的危废经营单位因数量较少，由

生态环境部门推荐为主）的实际情况在各镇街推荐不超过 2 家环

境管理示范企业（标杆）2，通过评审小组审核并公示后当选为

“东莞市环境管理示范企业”，发挥标杆企业示范作用。 

（三）宣贯行业标准（2022 年 4-5 月）。根据市生态环境局

统一部署安排，各生态环境分局组织企业按行业分批前往环境管

理示范企业（标杆）参观考察、交流学习，最大限度发挥其示范

引领作用，推动同行业企业对标标准进行整改提升，自主提升环

保工艺的处理能力，提高企业内部环境管理能力，遵守生态环境

法律法规，自觉履行环境守法的社会责任。 

（四）企业报名评选（2022 年 6 月 30 日前）。企业参加培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塑料制品业约 194 家企业，涉及 30 个镇街，涉及的镇街各推荐 1-2 家； 

制鞋业约 36 家企业，涉及 14 个镇街，涉及的镇街各推荐 1 家；  

家具制造业约 65 家企业，涉及 24 个镇街，涉及的镇街各推荐 1 家； 

表面涂装行业约 75 家企业，涉及 26 个镇街，涉及的镇街各推荐 1-2 家； 

电子元件制造业约 50 家企业，涉及 20 个镇街，涉及的镇街各推荐 1 家； 

包装印刷业约 45 家企业，涉及 23 个镇街，涉及的镇街各推荐 1 家； 

汽修行业约 65 家企业，涉及 19 个镇街，涉及的镇街各推荐 1 家； 

铝灰渣年产生量超 1 吨企业约 62 家企业，涉及 23 个镇街，涉及的镇街各推荐 1-2 家； 

危废经营单位约 22 家企业，涉及 13 个镇街，主要由生态环境部门在全市范围内推荐； 

危废年产生量 100 吨以上企业约 200 家企业，涉及 31 个镇街，涉及的镇街各推荐 1-2 家； 

城镇污水处理厂约 60 家企业，涉及 29 个镇街，主要由生态环境部门在全市范围内推荐； 

金属表面处理涉水企业（基地外的）约 331 家企业，涉及 32 个镇街，涉及的镇街各推荐 1-2 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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训学习后，符合评选条件的企业对照评选标准（详见附件）确定

报名类型，向所属镇街分局报名参加评选。 

（五）企业开展提升（2022 年 6-9 月）。企业开展提升工作，

各生态环境分局对暂时未达到评选标准的企业开展帮扶指导工

作，鼓励聘请专业技术力量开展“一对一”帮扶指导。  

（六）分局初审（2022 年 10 月）。各生态环境分局结合日

常监管情况及各项评选标准对申报企业进行初审评分，确定入围

企业名单（各生态环境分局初评超过（含）90 分的企业方可入

围参选）。     

（七）示范企业综合评定审核（2022 年 11 月-12 月）。评

审小组对入围企业按评选标准进行审核评定。评选过程中各生态

环境分局和评审小组的分值分别占比 20%和 80%，最终按行业

类别的积分从高到低排序择优选取。 

（八）公开公示。通过评定的环境管理示范企业待定名单在

市生态环境局官网向社会公示，接受公众监督，公示期限 7 个自

然日。经公开公示，未收到异议举报，或异议举报经复核后不影

响企业评定的，由东莞市环境保护产业协会正式授予“东莞市环

境管理示范企业”称号，并在规定时限内获得相应的激励政策。 

六、激励政策 

为更好推动此次评选工作，对获得“东莞市环境管理示范企

业”称号的企业施行以下激励政策： 

（一）优先纳入生态环境监督执法正面清单，减少现场执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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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查，加强环保帮扶（不得纳入正面清单的情形除外）； 

（二）在符合环评审批政策前提下，企业通过提标改造削减

的主要污染物排放量，无偿使用的部分按市局：分局：企业为 4：

2：4 的比例进行再分配，可一年内通过排污权有偿使用确权优

先购买； 

（三）污染天气应对期间，在大气专项获评的企业纳入应急

减排豁免单位，由企业自主采取减排措施； 

（四）在水专项获评的污水处理厂在下一年每季度的专家

巡查加 1 分； 

（五）在固废专项获评的企业将纳入固体废物重点服务对

象，帮助协调危险废物、一般固体废物的处理处置，优先办理危

险废物管理计划备案等环保业务； 

（六）“东莞市环境管理示范企业”名单将通过市局官网、

“东莞生态环境”微信公众号公布，组织媒体对获评企业进行正

面宣传报道，塑造环境管理示范企业形象。 

七、保障措施 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生态环境分局务必高度重视，加强

统筹组织，指定专人负责，确保评选工作顺利推进，好事做实。

要积极争取属地镇政府工作支持，加强评选活动资金保障。  

（二）纳入环保责考。将“东莞市环境管理示范企业”命名工

作纳入 2022 年度东莞市环境保护责任考核指标体系，对属地镇

街进行责任考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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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加强宣传指导。切实加强对“东莞市环境管理示范企

业”评选工作的宣传引导，策划制作系列宣传视频、宣传海报、

广告标语，通过“东莞生态环境”自媒体矩阵联动电视、报纸、新

媒体等多种载体宣发，营造浓厚社会宣传氛围。抓住“学行业标

杆”活动、“东莞市环境管理示范企业”名单公布等宣传契机开

展新闻发布、媒体采风等形式多样的宣传策划，积极引导相关企

业参与评选活动，在 12 个示范行业形成“学习行业标杆，争当模

范”的新风尚。 

八、其他事项 

（一）“东莞市环境管理示范企业”称号有效期为 2 年，有效

期满根据最新政策、行业标准等进行复核。称号有效期内，每季

度核查获评企业是否存在因环境违法行为被实施处罚、出现突发

环境事件或提供虚假申报材料的情况，查证属实取消“东莞市环

境管理示范企业”称号，通过市生态环境局官网、“东莞生态环

境”微信公众号公布并收回牌匾。 

（二）按时报送进度。各生态环境分局在宣贯行业标准工作

期间，填报“环境管理示范企业培训进度统计表”（见附件 6）；

在企业开展提升工作期间，填报“环境管理示范企业工作推进表

（见附件 7）”；每月 5 号前，经分局分管领导确认上述表格的

准确性加盖分局公章后，通过 OA 系统报送至“市生态环境局重

点行业综合整治办公室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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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、环保信用承诺模板   

2、大气专项评选标准 

3、水专项评选标准 

4、固体废物专项评选标准 

5、综合项评选标准 

          6、环境管理示范企业培训进度统计表 

          7、环境管理示范企业工作推进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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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稿：叶茜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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